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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14〕10号
关于印发《苏州市总工会2014年

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
工会，直属单位工会：

    根据市总工会2014年工作要求，现将《苏州市总工会2014年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14年2月11日
抄送：省总组织部、市干教办
2014年度苏州市总工会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意见
为进一步提升工会干部建设“双满意工会”的能力和水平，根据市总工会2014年工作整体部署,结合我市各级工会的实际，制定2014年全市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国工会十六大精神为指导，紧扣全市工会工作主题，以提升工会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为重点，按照“三个坚持”的原则：做到坚持分级分类培训，由市、市（县区）和镇（街道）三级工会进行分级培训；根据工会干部不同岗位的特点，开展分类培训。坚持联系实际、学用一致，以各级工会干部的需求为导向，组织教育培训，提高工会干部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开展实际工作的能力。坚持量质并举、注重实效，把工作创新贯穿于干部教育培训各环节，实现数量与质量、规模与实效相统一。
　二、培训目标

实施“百千万”培训计划：2014年度参加省级以上工会调训的工会干部不少于100人；市总工会直接培训工会干部人数不少于1000人，培训对象主要为市总机关工作人员、各市（县）、区、局、直属单位本级工会干部以及部分基层工会干部；各市（区、局）级工会负责培训工会干部人数不少于1万人，主要培训对象为镇（街道）级工会干部和规模以上企业工会干部；各镇（街道、开发区）级工会培训基层工会干部不少于1.5万人。

基层工会干部培训率达到两个“85%”。新任基层工会主席的上岗培训，做到当年上岗，当年培训，培训率达到85%以上；基层工会干部参加适应性岗位培训，参训率达到85%以上。上级工会调训任务完成率达到100%。

三、培训内容和形式
（一）上岗资格培训。以工会基本知识和《工会法》等法律法规为重点内容，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积极探索“模拟式”、“体验式”教学方法。

（二）适应性岗位培训。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工会十六大精神为重点，围绕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和工会工作的重点、热点问题，推行专家“讲座式”教学。
（三）工会专业知识培训。围绕市总各职能部门的重点工作，以需求为导向设计培训班次和内容，积极推行“案例式”教学。
（四）对各市（县）、区、局（公司）工会，组织讲师团，开展“送教上门”活动和“菜单式”培训等服务。

（五）根据苏州的特点，建立工会干部培训师资库，把高校、党校等社会化培训机构纳入工会师资，为各级工会的培训工作服务，构建社会化的大师资工作格局。

（六）建立集中学习与网络自学相结合培训制度。鼓励基层工会干部尤其是非公企业工会干部，在参加集中学习的基础上，依托全国工会干部教育培训网在线学习资源，通过自主选学，参加网上考试，取得上岗培训资格证书。
四、办班计划：
（一）高级提升班：
1.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联合举办1期工会领导干部进修班；
2.与浙江大学联合举办1期工会干部师资班；

3.与市委组织部联办举办1期镇（街道）工会分管领导培训班、1期党工共建“四统筹一争创”非公企业党工干部培训班；
（二）上岗培训班：

举办1-2期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干部上岗培训班；

（三）适应性培训班：

1.举办3期建设“双满意”工会大讲堂；

2.举办1期工会协理员培训班；
（四）工会业务班：

计划与市总各业务部门联合举办培训班6期；
（五）联合办班：
与市、区、有关局（公司）工会联合举办培训班6-10期。

五、工作措施
1.建立健全干部培训档案资料。做到每期培训班培训情况资料齐全，各市（县）、区、局、直属单位要及时对干部教育培训情况进行上报，举办的培训班要向市总工会上报工会干部教育培训人数和学员名册，做到培训人数清楚、培训内容清楚。

2.坚持督查通报制度。市总工会根据各单位参加培训的情况和开展培训的情况，定期进行督查通报并组织交流。
3.建立目标考核制度。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完成情况将列入市总工会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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